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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安政办发〔2009〕17号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管理和 

应用推广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省第三次信息化工作会议精神，加强电子

政务建设管理，加快业务系统应用推广工作，提高政府系统信息

化水平，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加强资源整合，防止重复投资和浪费 

近年来，我市先后实施了市电子政务一期、二期工程，建起

了安康市电子政务内、外网络平台，实现了省、市、县区政府电

子政务内外网的连接，具备了为市级各部门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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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市、县区纵向业务应用系统接入服务的能力。为充分发挥

市电子政务统一平台的功能、推进资源共享、防止重复建设，要

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一是对信息化建设项目实行统一审核立项一是对信息化建设项目实行统一审核立项一是对信息化建设项目实行统一审核立项一是对信息化建设项目实行统一审核立项。。。。

今后市直部门拟新建、扩建的信息化项目，应提前向市信息办申

报，由市信息办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报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审批。未经批准的信息化项目不得立项建设。二是进一步强化集二是进一步强化集二是进一步强化集二是进一步强化集

中管理和维护中管理和维护中管理和维护中管理和维护。。。。禁止各部门自建机房、自设管护机构、自租网络

专线与各县区部门直接连接。市直各部门的内外办公局域网纳入

市电子政务网络统一管理维护体系之中。市电子政务网络管护机

构要不断完善扩充功能、更新设备，加强安全设施建设，提高管

理维护水平，为各部门提供安全可靠、高效便捷的服务。 

二、加快电子政务业务系统的应用和推广 

一是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一是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一是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一是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各县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

实中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文件精神和统一部署，尽快制定

本部门、本单位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充分利用政务网络平台，

及时在本部门网站和市政府网站发布，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充分发挥政府信息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和经济社会活动服务的作用。 

二是提升网络服务功能二是提升网络服务功能二是提升网络服务功能二是提升网络服务功能。。。。进一步加快公文交换系统、办公OA

系统、视频会议系统的完善和推广应用。还未加入公文交换系统

的有关县区部门和乡镇要尽快加入，尽早实现全市范围内各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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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公文自由传递；市直各部门和各县

区政府要抓紧建立部门内部办公OA系统，加强应用培训，加大推

广力度，实现部门内部公文处理网络化；要充分利用视频会议系

统召开会议，减少会费支出，提高行政效率。 

三是办好各级政府网站三是办好各级政府网站三是办好各级政府网站三是办好各级政府网站。。。。为方便各部门建设网站，市信息办

为各单位继续提供网站域名代理年检、服务器空间租用和网站改

版维护等全程技术服务。各单位要加强本单位网站的内容保障工

作，特别是重视网络舆论引导，加强网上信访、信息咨询等互动

性栏目管理，及时回复网民提出的问题。抓住国家互联网信息中

心和省信息产业厅实施“乡乡通”工程的机遇，免费为各乡镇建

起政府网站，今年底前实现乡乡建成政府网站的目标。加快开发

网上受理和网上审批系统，力争2010年底前实现50%行政许可事项

网上受理与审批。 

三、实施电子政务安全平台建设 

按照全省电子政务建设进度要求和我市电子政务发展实际需

要，2009年重点实施市电子政务安全平台建设，完善电子政务网

络安全设施，建立电子政务数字认证体系。市信息化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要切实加强对全市电子政务建设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督促

落实，加大市级电子政务专网平台的运行监督和管理力度，确保

全市电子政务网络安全运行。 

各县区政府、市直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政务信息化工作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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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各单位主要领导要定期听取信息工作汇报，解决工作中的具

体困难和问题，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及时启动有关项目建设，落实

日常管理维护经费。要加强和完善信息化工作机构建设，核定编

制，明确岗位，落实人员，加强培训，适应工作要求。要理顺管

理体制，各县区政府信息化工作机构隶属同级政府办公室管理，

没有理顺的要尽快理顺，以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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